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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宗教的群众性切实为广大信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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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含义的新阐释，根本的是对信教群众政治面貌发生深刻

变化的分析，指出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信教群众已经融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之

内，广大信教群众也是中华儿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对信教群众政治地

位的这一明确定位，也是对信教群众作为党的群众基础和依靠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确定

位；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信教群众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对待党的群众基础和依靠力量的

问题；而正确对待信教群众的关键，在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坚持执政为民重大

职责的要求，切实为广大信教群众服务。 

     一、信教群众既是党的依靠力量又是党的服务对象。  

     首先，信教群众是我们党所依靠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

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原理，结合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和成功实践的分析，可以

得出信教群众是党所依靠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通过对党的执政规律关于不断增

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要求的分析，结合对宗教长期存在的根本特性决定了信教群众与

党长期共存的事实的分析，可以得出信教群众作为党的群众基础也将是一个长期事实的结论。  

     其次，信教群众不是落后群众，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宗教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

和当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实际，证明了宗教信仰不能作为人群政治分野的标准，因此信

教群众不等于落后群众。我们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得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产生以前，由宗教认识论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漫长的社会历史中没有社会进步力量的结

论，否则不能说明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历史规律；我们也不能背离

民族没有优劣之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面对古今中外大量存在的全民信教的实证，得出在一

个民族整体信仰同一种宗教、大家俱为“族类”的情况下，判定人群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竟然是

宗教信仰的结论，如果说信教的就是落后的，那就是对整个民族的全盘否定。从我国现实的情

况看，在参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长达50多年的今天，信教群众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下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没有因信仰上的差异而出现对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主观认同和客观实践上的差异，因此信教群众不等于落后群众，而是党的事

业的重要依靠力量。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对待和处

理宗教问题从来不是就宗教而论宗教，而是把宗教问题放诸社会总问题的解决中加以解决。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符合包括

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切身利益。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因

此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在于

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就应包括了切实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根据广大信教群众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的实际，为信教群众服务应该重点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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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首先，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能因为信仰宗教而在

政治上歧视他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当家作主，因此在对待宗教界人

士和信教群众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要坚决防止“左”的影响。  

     其次，从我国各宗教的广大信教群众物质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信教群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整体处于相对贫困的问题，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中得到特别关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同样要求惠及一亿多信教群众，没有信教群众的小康，就不能说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  

     第三，在《社会主义和宗教》的著名篇章中，列宁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列为解决宗教

问题的“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政治经济上利益不均衡的问题，势必对信教群众和全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党关于宗教工作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产生不利

影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一是要巩固宗教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与党

团结合作的地位；二是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党群联系的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与信教群众联系的

机制；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级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扩大宗教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政治参与

的范围，保障信教群众参与基层民主的权利。解决信教群众经济生活上整体相对贫困的问题要

有工作的创新，要结合信教群众整体相对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将在不平衡中发展的

实际，根据各种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用工作上的创新切实帮助信教群众创造现世

的幸福生活。  

     三、为信教群众服务的关键在真心实意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首先，尊重和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维护信教群众利益的关键。这是因为，

信教群众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与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和

保护密切相关的。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切实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维护信教群众利

益的重要方面，才能够在行动上真心实意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其次，切实开展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文化教育和切实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对信教群众负

责、为信教群众服务的真正体现。正确表达群众的要求与加强对群众的工作并不矛盾，党有责

任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信教群众可以有特

殊的信仰，但并非是特殊的公民，我们不能放弃对信教群众开展在全体人民中都要开展的思想

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在信教群众中坚持开展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整

体素质，有利于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脱贫致富。我们在宗教领域同样不能放弃依法

治国的方略，信教群众在享受法律保障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宗教问题有其

特殊的复杂性，对宗教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就容易陷入偏颇和不当，从而

危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危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危及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

的根本利益。因此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和巩固宗教领域以至全社会的稳定，也是对信教群

众负责、为信教群众服务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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